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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6_8C_87_E

5_8D_97_EF_BC_9A_E5_c36_49945.htm 考试时间 《国家司法

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

行一次。具体考试时间在举行考试3个月前向社会公布。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中规定：首次国家司法考试采

用闭卷、笔试的方式。 考试分为4份试卷，每份试卷考试时

间为3小时。考试内容和科目 《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

行）》第七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主要测试应试人员所应具

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 国家司法考试的

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

和法律职业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中规定：

司法考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

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试卷的具体科目为：试卷一：综

合知识。包括：法理学、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试卷二：刑事与

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试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

诉讼法（含仲裁制度）；试卷四：实例（案例）分析。包括

：试卷一、二、三所列科目。前述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

为机读式选择题；试卷四为笔答式实例（案例）分析题（含

法律文书写作）。每份试卷分值为100分。考试命题 《国家司

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第八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实行

全国统一命题。国家司法考试的命题范围以司法部制定并公

布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为准。 考试组织 《国家司法考试



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一、十二条规定：司法部设立专门

机构具体承办国家司法考试工作。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考

场设置、考试纪律、监考、评卷等考务事项，由司法部依据

本办法另行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应设

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具体考务工作。《2002年国

家司法考试组织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部国家司法考

试职能机构（以下简称司法部考试机构）负责全国范围的国

家司法考试组织实施工作。省（区、市）、市（地）司法行

政机关考试机构分别负责本辖区范围的国家司法考试组织实

施工作。考场规则 《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务规则》第一部

分中规定：第一条 应试人员应在考试前十五分钟凭准考证和

有效身份证件进入指定的考场。无准考证、身份证的人员不

得参加考试。应试人员进入考场后，应对号入座，并将准考

证和身份证件放在桌面左上角。第二条 应试人员除携带必需

文具（2B书写铅笔、橡皮、蓝色或黑色墨水钢笔或圆珠笔）

外，不得随身携带任何书籍、资料、笔记、报纸、稿纸及各

类无线通讯工具等物品进入考场。第三条 考试开始三十分钟

后，第4条 应试人员不第5条 得入场。考试开始后三十分钟内

应试人员不准交卷出场。第四条 应试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按

要求填写（填涂）姓名及准考证号；应按要求使用蓝色或黑

色墨水钢笔或圆珠笔答题，使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第五条 

应试人员应遵守以下考试纪律：（一）不得在考场内吸烟，

谈笑或有其他影响他人的行为；（二）不得在考场内交头接

耳、互打手势、传递信号等方式接传有关考试内容信息；（

三）不得偷看他人试卷或其他资料；（四）不得与他人交换

试卷、答题卡；（五）不得抄袭他人试卷或同意他人抄袭；



（六）不得有其他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场所秩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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